附件3
淮北市域外优质工程规模标准

一、房屋建筑工程
（一）建筑面积为2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或组团（按规定要求完成绿化及道路、公建配套设施建设及综合验收）；
（二）建筑面积为5000平方米以上（含）的单体住宅工程。
（三）建筑面积为5000平方米以上的办公楼、综合楼、工业厂房等公共建筑，总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的群体公共建筑等项目（实施绿色建筑星级、装配式建筑的工程，建筑面积可调低到80%）；
（四）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园林古建筑工程；
（五）未列出具体规模标准但造价在1000万元以上的工程。
二、市政、园林工程
（一）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城市道路、广场、桥梁等工程；
（二）占地15000平方米以上的绿化工程；其它具有创新示范和指导作用的园林绿化精品工程，达到国家规定的大中型项目标准的建设工程；
（三）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工程（含供水厂、污水厂、生态修复项目等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未列出具体规模标准但造价在2000万元以上的其他市政基础设施、园林公园工程。
三、工业、交通、水利、通信、电力等行业工程
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、交通、水利、通信、电力建设项目。其中，主承建单位合同承包额不少于1500万元；参加建筑工程评选的项目必须含有相应的设备安装工程；参加工业设备安装工程评选的项目必须含相应的建筑工程。
四、城市更新工程
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城市更新项目
（一）既有建筑改造提升
主要针对既有建筑（组群）进行空间改造、修护修缮和性能提升等，包括老旧住宅改善提升、老旧厂房（含工业遗产)改造利用、商贸办公楼宇改造、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等。
（二）片区综合更新
主要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综合考虑地区需求、推动功能集成改善、整体推进片区更新的项目，包括居住类地段更新、历史类地段更新、市政基础设施更新、低效产业用地更新、园林绿地及公共空间更新等。
五、其它社会影响较大的纪念性工程，未具体列出规模标准的工程，其工程造价在1000万元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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